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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所：步入成熟化发展 2.0 时代 

顶层制度与行业规划对于数据交易流通多有提及。为实现
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化，近来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顶
层制度中多有提及数据交易流通，行业规范也从数据产
权、交易流通、以及后续数据安全保障等多维度均对数据
交易流通与产权体系建设作出部署，2021 年以来各地也相
继颁布数据条例，细化与落地数据交易规则。 
从目前来看，数据交易所是实现数据资产化的最优解，替
代空间广阔。根据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
2022 年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已突破 9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近 1750 亿元，当前规范的场内交易占比仅为 2%-
3%，替代空间广阔。 
北上广深相继成立数据交易所，地方性数据交易平台进入
成熟化发展 2.0 阶段。2015 年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

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2018-2020 年建全国数据交易
平台数量政策家数逐年减少，随着 2021 年以来北上广深
相继成立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平台进入发展新阶段。 

▌ 上海案例：国内数据资产交易先行者 

依托上海数字交易所，上海深度参与数据资产与数据交易

实践，数据资产与数据交易实践步伐始终走在全国全列。
上海数字交易所成立一年以来累计挂牌数超 800 个，交易
额超 1 亿元，并于 2022 年率先设立数字资产板块。《数
字资产浦江共识》发布，数据资产化进程有望步入规范化
发展轨道。 

▌  相关个股：关注数据交易所持股方与合作方  

个股层面，建议关注数字交易所持股方与合作方，重点关
注参股一线城市交易所的国有企业。目前数据交易平台
（所）多以国有控股形式设立，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可通
过参股或合作伙伴方式参与到交易所数据产品发行与数据
资产交易中，我们认为随着后续数字交易所交易职能进一

步加强，交易金额有望呈指数级别上升，相关持股方与合
作方有望充分受益。 
 

 

▌ 风险提示 

（1）数字交易所推进不及预期 

（2）数字交易所机制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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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交易所：步入成熟化发展 2.0 时代 

顶层制度与行业规划对于数据交易流通多有提及。在前文《数字中国：数据要素

化是关键一环》中，我们提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我们认为数据资

产化是数据要素化后的必要一步，也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 

为实现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化，近来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制度中多有提

及数据交易流通，例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即提出应促进数据要素市

场流通，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

提升数据交易效率。《“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等行业规范也从数据产权、

交易流通、以及后续数据安全保障等多维度均对数据交易流通与产权体系建设作出部

署。 

 

图表 1：2021年来顶层制度与行业规范多次强调数据交易流通与产权体系建设  

日期 公布单位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21 年 1 月 国务院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

动方案》 

研究制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意见，建立数据资

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

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2021 年 10 月 国务院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

等标准规范，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标准化建设，

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2021 年 11 月 工信部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 

建立数据要素价值体系。按照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

质，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

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健全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

律机制。 

 

2021 年 12 月 网信办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 

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

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

台和市场主体。 

 

2021 年 12 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 

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治

理体系，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流通。规范数据交易管

理，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

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提升数据交易效率。 

 

2022 年 4 月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意见》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

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

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

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2022 年 10 月 发改委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的报告》 

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加快国家绿色

数据中心建设。 
 

 

资料来源：国务院、工信部、网信办等，华鑫证券研究 

                        

地方层面，2021 年以来各地相继颁布数据条例，细化与落地数据交易规则。在顶层制

度与行业规划的指引下，地方层面积极响应，各省市纷纷对于数据交易进行积极探索。从地

方已颁布条例的情况来看，主要在数据交易安全、数据交易标准、公共数据处理等方面进行

对数据交易制度进行了细化，并与企业、社会团体、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对于数字交易实

践开展了试点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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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2 年以来各地相继颁布数据条例，细化数据交易法则 

日期 省份 公布单位 政策 主要内容 

 

2021 年 1 月 吉林省 吉林省人大 

吉林省促进大

数据发展应用

条例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进行大数据发展应用标准研究，推动数据采集、

开发、安全、保密等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快大数据市场交易标准体系、标准

符合性评估体系等建设。 

 

2021 年 3 月 浙江省 浙江省人大 
浙江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 

省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推进本省数字经济标准体系

建设，建立和完善基础通用标准、关键技术标准、融合应用标准和安全评估标准等

各类数字经济标准，指导和支持有关单位采用先进的数字经济标准。 

 

2021 年 5 月 安徽省 安徽省人大 
安徽省大数据

发展条例 

支持大数据企业制定企业标准，支持相关社会团体协调制定团体标准；鼓励大数据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的研究制定。 

 

2021 年 9 月 广东省 广东省人大 
广东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数字经济标

准化工作，依法对数字经济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 
 

2021 年 11 月 江苏省 江苏省人大 
江苏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 

省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数字经济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和实施关键核心技

术、通用算法、数据治理和安全合规等领域的地方标准。 
 

2022 年 1 月 天津市 

天津市互联

网 

信息办公室 

天津市数据交

易管理暂行办

法 

数据交易服务机构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建立健全全

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2022 年 1 月 山东省 山东省人大 
山东省大数据

发展促进条例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制定大数据领域企业标准、团体标

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2022 年 1 月 上海市 上海市人大 
上海市数据条

例 

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按照区域数据共享需要，共同建立数据资源目录、基

础库、专题库、主题库、数据共享、数据质量和安全管理等基础性标准和规范，促

进数据资源共享和利用。 

 

2022 年 2 月 福建省  福建省人大 
福建省大数据

发展条例 

省人民政府大数据主管部门同标准化管理部门制定公共数据采集、汇聚、共享、开

放、开发、交易、安全等标准。 
 

2022 年 3 月 浙江省 浙江省人大 
浙江省公共数

据条例 

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省、设

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标准以及公共数据处理和安全管理等标准，

推动公共数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有效实施。 

 

2022 年 3 月 河南省  河南省人大 
河南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龙头企业等参与制定数字经济国

际规则、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2022 年 6 月 福建省  

厦门市人大

常 

委会 

厦门经济特区

数据条例 
本市遵循数据开发利用与安全保护并举、坚持创新引领与依法监管并重的原则。  

2022 年 7 月 重庆市  重庆市人大 
重庆市数据条

例 

本市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部署，与四川省共同开展川渝地区数

据标准化体系建设，共同建立数据基础性标准和规范， 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和利

用。 

 

2022 年 7 月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人

大 

黑龙江省促进

大数据发展应

用条例 

支持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

准。鼓励大数据企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相关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研究制定。鼓励大数据企业制定企业标

准。 

 

2022 年 8 月 辽宁省  辽宁省人大 
辽宁省大数据

发展条例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面向重点行业培育工业大数据解决方案供应商、数据服务

提供商和数据服务龙头企业，鼓励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数据标准化、测试评估、研

究咨询等。 

 

2022 年 9 月 陕西省  陕西省人大 
陕西省大数据

条例 

本省行政区域内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管理、开发应用、产业发展、安全保

障等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2022 年 10 月 江苏省  苏州市人大 
苏州市数据条

例 

针对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规范全流程数据处理

活动，促进数据依法有序流动，保障数据安全，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2022 年 11 月 北京市 北京市人大 
北京市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 

支持在依法设立的数据交易机构开展数据交易活动。数据交易机构应当制定数据交

易规则，对数据提供方的数据来源、交易双方的身份进行合规性审查，并留存审查

和交易记录 

 

 

资料来源：各省市政府官网，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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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数据交易所是实现数据资产化的最优解，替代空间广阔。数据资产

交易需兼顾效率、成本、合规与公平，完善的数据资产交易标准体系需要基础通用、

数据产品、交易服务、交易保障、监管与治理等多方面配合。当前数据资产交易市场

已接近千亿市场，存在着确权难、定价难、监管难等问题，其中点对点，非公开的场

外交易的占比仍然相对较高，规范的场内交易占比仅为 2%-3%。 

根据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2022 年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已突破 900 亿

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近 1750 亿元。考虑到交易所在登记定价、交易追溯、合规

审查等方面具备成熟经验与信用背书，未来数字交易由场外交易为主转向以数字交易

所为代表的场内交易是大势所趋，替代空间广阔。 

 

图表 3：数字产品交易标准体系一览 

 

资料来源：《数据产品交易标准化白皮书（2022年）》，华鑫证券研究 

 

图表 4：预计 2025 年国内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将达到 1750 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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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相继成立数据交易所，地方性数据交易平台进入成熟化发展 2.0 阶段。

2015 年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

数据交易平台，2015 年-2017 年各地共成立数据交易中心，随后在 2018-2020 年建全

国数据交易平台数量政策家数逐年减少，随着 2021 年以来北上广深相继成立数据交

易所，数据交易平台进入发展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成立的数据交易所有接

近 20 家。  

 

图表 5：2021年以来数字交易所成立进度加快 

成立时

间 
数据交易所 成立时间 数据交易所 

 

2014 

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2019 山东数据交易平台  

北京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2020 

安徽大数据交易中心  

香港大数据交易所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  

2015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山西数据交易平台  

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 中关村医药健康大数据交易平台  

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 

2021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服务中心  

西咸新区大数据交易所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  

华中大数据交易所 上海数据交易所  

交通大数据交易平台 华南国际数据交易公司  

河北大数据交易中心 西部数据交易中心  

钱塘大数据交易中心 深圳数据交易所  

2016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 合肥数据要素流通平台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德阳数据交易中心  

哈尔滨数据交易中心 长三角数据要素流通服务平台  

丝路辉煌大数据交易中心 德阳数据交易中心  

广州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海南省数据产品超市  

亚欧大数据交易中心 

2022 

湖南大数据交易所  

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 江苏无锡大数据交易平台  

2017 

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  

河南平原大数据交易中心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  

河南中原大数据交易中心 广州数据交易所   

2018 东北亚大数据交易服务中心 青岛海洋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资料来源：各数据交易所官网，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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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案例：国内数据资产交易先行者 

依托上海数字交易所，上海深度参与数据资产与数据交易实践。2021 年 11 月上海数字

交易所揭牌成立，尽管成立年份相对较晚，但上海参与数据资产与数据交易实践步伐始终

走在全国全列，在软件与算法、云原生与智能计算、新一代网络（web3.0）、区块链、元

宇宙等数字新基建均有配套措施出台。 

率先设立数字资产试点，数字资产发行数量已突破万个。根据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

交易所揭牌一年来数据产品累计挂牌数超 800 个，数据产品交易额超过 1 亿元。数商生态

方面，上海数据交易所已覆盖咨询、安全合规评估、分类分级、交付等十种类型，截至目

前签约数商企业超 500 家，对接数商企业超 800 家。 

 

图表 6：上海近年来以上海交易所为依托，深度参与数据资产与数据交易实践 

日期 主要内容 

 

2021年 11

月 

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启动全数字化交易系统，推动数据要素流通、释

放数字红利。 
 

2022年 7月 

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为上海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加快打造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2022年 7月 

上海市经信委印发《上海市进一步推进企业数据管理国家标准贯标工作实施

方案》，增强企业数据管理意识，激发企业创数用数活力，引导企业深入参与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本市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发展，打响“上海数据”品

牌。 

 

2022年 7月 

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提出将坚持虚实结合、以虚强实价值导向，发挥上海在数据要素、应

用场景、在线新经济等方面优势，推动元宇宙更好赋能经济、生活、治理数字

化转型。 

 

2022年 8月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体验周”主题活动举行，上海数据交易所在全国率先

设立数字资产板块，首发数字资产。 
 

2022年 11

月 

2022全球数商大会再上海开幕，发布了全国首个倡导数字资产规范健康发

展的共识性文件《数字资产浦江共识》。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信委、新华社、澎湃新闻、东方财富网，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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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上海数据交易所已建立起数据交易管理办法、交易规范、指

引等，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从数据资产维度，上海数据交易所率先设立数字资产试

点，于 2022 年 8 月在全国率先设立数字资产板块，首发了数字资产 “回力 DESIGN-

元年”，牵头设立的中国数字资产网自 2022 年 8 月上线来数字资产发行数量已突破

万个，数据资产类别涵盖数字文创、文博衍生、品牌营销、消费场景、产业应用、数

据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 

 

图表 7：自 2022 年 8 月上线来数字资产发行数量已突破万个 

  发行方 发行平台 数字资产数 数字资产发行数量 

上新 4 2 21 5668 

发行 7 3 23 10216 
 

资料来源：中国数字资产网，华鑫证券研究（注：数据截至 2022年 11月 25日） 

 

《数字资产浦江共识》发布，数据资产化进程有望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11 月

25 日开幕的 2022 全球数商大会提出了全国首个倡导数字资产规范健康发展的共识性

文件《数字资产浦江共识》，文件创新定义了数字资产“四不准则”和“五可特征”，

“四不”即底层商品为金融资产的不上市，无明确经济价值的不上市，数字资产产权

不清晰的不上市，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不上市；“五可”即可穿透、可确权、可定

价、可流通、可溯源。随着更多数字资产配套文件出台，数据资产化进程有望步入规

范化发展轨道。 

 

3、 相关个股：关注数据交易所持股方与合

作方 

个股层面，建议关注数字交易所持股方与合作方，重点关注参股一线城市交易所

的国有企业。目前数据交易平台（所）多以国有控股形式设立，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

可通过参股或合作伙伴方式参与到交易所数据产品发行与数据资产交易中，我们认为

随着后续数字交易所交易职能进一步加强，交易金额有望呈指数级别上升，相关持股

方与合作方有望充分受益。我们在下表中梳理了地方交易所持股（直接或间接）的上

市公司与合作伙伴，其中建议重点关注参股一线城市交易所的国有企业。 

 

 

 



证券研究报告  
 
 

请阅读最后一页重要免责声明 9 

诚信、专业、稳健、高效 

 

 

图表 8：各地交易所上市公司持股情况一览  

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数据交易所 
是否

国企 

公司简

称 

持股比例 

数据交易所 
是否

国企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间接持

股 

中国电信   6.0% 上海 是 零点有数 10.0%   南方 否 

东方明珠   5.3% 上海 是 富春股份   0.9% 南方 否 

中国联通   1.8% 上海 是 东华软件 7.0% 13.0% 湖北华中 否 

华扬联众   1.5% 上海 否 ST 信通   2.0% 湖北华中 否 

中南建设   1.5% 上海 否 吉视传媒 50.0%   东北亚 是 

市北高新   0.8% 上海 是 东北证券   10.0% 东北亚 否 

万达信息   0.6% 上海 否 浙数文化 48.2%   浙江 是 

华设集团 5.0%   华东江苏 否 安恒信息 46.8%   浙江 否 

泰豪科技   5.0% 华东江苏 否 上海机电   0.2% 浙江 是 

白银有色 33.0%   丝路辉煌 否 中信证券   0.1% 浙江 是 

甘咨询   3.7% 丝路辉煌 是 浪潮软件 35.0%   河南中原 是 

中南建设   0.6% 山东 否 中原证券 10.0%   河南中原 是 

华扬联众   0.6% 山东 否 中南建设   0.6% 安徽 否 

市北高新   0.3% 山东 是 华扬联众   0.6% 安徽 否 

万达信息   0.2% 山东 否 市北高新   0.3% 安徽 是 

东方国信  4.8% 北部湾 否 万达信息  0.2% 安徽 否 

皇氏集团   4.0% 北部湾 否 易华录 20.0%   郑州 是 

          中原传媒 10.0%   郑州 是 
 

资料来源：企查查，Wind，华鑫证券研究 

 

 

图表 9：各地交易所合作伙伴一览 

数据交易所 合作伙伴 

上海数据交易所 中国东航、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扬联众、京东集团、新华网、合合信息、宝信软件等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安恒信息、百荣云创、兴业银行、浙数文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同花顺 

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 
青岛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浪潮软件、中兴、海信家电通讯、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腾讯控股、阿里巴巴 

山东数据交易平台 中国联通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医渡科技、国家电网、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京东集团、微芯科技、腾讯控股、百度集团、泰康股份、中信建投、美团、阿里巴巴、数据堂、太极股

份、中电华大科技、光大银行 

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 合合信息、长虹佳华、神州数码 

合肥数据要素流通平台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建设银行、国家电网、蚂蚁集团、京东集团、江淮汽车、安徽合力、

海康威视、浪潮软件、深信服、东华软件、国盾量子、大智慧、科大讯飞、科大国创、数据堂、人民网 

德阳数据交易中心 ST 智城、优刻得、奇安信、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软件 

长三角数据要素流通服务平台 思必驰、云从科技、凌志软件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塔、农业银行、建设英航、兴业银行、国家电网、易华录、合

合信息 

郑州数据交易中心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家电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原银行、易华录、ST 紫云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中国联通、中科信息、易华录、奇安信、中国电信 

海南省数据产品超市 任子行、慧辰股份、信安世纪、浪潮科技、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联通 
 

资料来源：各数据交易所官网，华鑫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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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数字交易所推进不及预期 

（2）数字交易所机制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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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涨跌幅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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